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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92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決議案 執行情形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93年3月2日（星期 二）下午2:30

第一案

提案單位：農村規劃研究所

案由：農村規劃研究所擬增設「博士班」案，請討論。

決議：

一、本案須經參與表決代表2/3以上同意，始獲通過。
二、監票工作請阮喜文代表協助本院辦公室辦理開票事宜。

三、經在場出席代表35位投票表決結果，同意28票、不同意5票、廢票2票，本案
獲2/3以上同意，請農村規劃所參酌代表提供之意見修正計畫書後，再提送研發
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

經本校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第46次校務會議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於95學年度增設。

第二案

提案單位：院長交議

案由：修訂本院教師（研究人員）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各類評審標準表及評審表，
請討論。

決議：

一、通過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選舉辦法名稱修正為「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並於第二條增列「本委員會開會時，各委員均應
親自出席，惟遇有與自身或三親等有關事項應自行迴避」一項。

二、通過本院教師著作送審準則第二條第二款修正為「(二)須為已正式公開發行或
出版者。」

三、通過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修正第五條、合併第七條及第八條為第七
條、修正第十六條、刪除第十七條，條號依序修正。第四條擬刪除「通訊作
者」修正案，經在場出席代表表決結果，多數代表不同意，故不修正。第十三
條修正案因與會代表意見無法達成共識，亦暫不修正。

四、修訂後辦法、評審標準及停止適用之相關評審表，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通過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增列「新聘專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服
務屆八年(自起聘日起計算)，如未能改聘或升等者，不予續聘。」條文。俟修
訂小組參酌與會代表對女性教師保障之意見，研提建議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
法增列「新聘專任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服務屆八年(自起聘日起計算)，如
未能改聘或升等者，不予續聘。」條文，提送校務會議討論後再行增列。

六、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四條及第十三條修正案緩議。俟將原修正草案
連同評審標準及評審表修正草案送本院各系所、農推中心等提供意見後再送修
訂小組研議後，提下次院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一、修正通過之辦法等業簽奉校長於93年3月19日核備，並於93年3月19日以興農秘
字第093070號函本院各系所、農推中心查照囀之所屬參考。

二、有關「新聘專任教師服務屆滿八年，如未能改聘或升等者，不予續聘。」建議
案，修訂小組於93年3月24日召開第7次會議，通過於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
增訂相關規定提案，送本校第46次校務會議討論，決議本案通過由教務長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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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小組成員為黃院長政秀、葉主任錫東、鄭院長詩華、高主任玉泉），共
同研擬相關辦法並於下次會議中提出。教務長於6月24日召開小組會議，研擬
「未升等教師不續聘處裡辦法（草案）」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有關本院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三條修正緩議案，業餘93年3月24日以興
農秘字第093074號函請各系所、農推中心提供修正意見在案，惟意見至為紛
歧，並無共識。

附本院修正通過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教師著作送審準則

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

新聘教師評審標準表（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http://www.nchu.edu.tw/agri/rule/830418-1.htm
http://www.nchu.edu.tw/agri/rule/870414-3.htm
http://www.nchu.edu.tw/agri/rule/811120-2.htm
http://www.nchu.edu.tw/agri/teach_exam/sc1.doc
http://www.nchu.edu.tw/agri/teach_exam/sc2.doc
http://www.nchu.edu.tw/agri/teach_exam/sc3.doc
http://www.nchu.edu.tw/agri/teach_exam/sc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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